


繼續開會（15時6分）

主席：現在繼續開會。

報告院會，林委員滄敏聲明上午針對討論事項第一案之表決均與國民黨黨團立場一致，列入公報紀錄。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二案。

二、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8屆第4期第15次會議三讀通過「教師法第十七條條文」之決議提出復議，並建議修正條文如附件。敬請公決。

案由：本院國民黨黨團，針對第十五次院會三讀通過「教師法第十七條條文」之決議提出復議，並建議修正條文如附件。敬請公決。

提案人：中國國民黨立法院黨團　林鴻池

	「教師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條文

	修正條文
	三讀條文
	現行條文

	第十七條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適性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九、擔任導師。

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第十七條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適性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八、非依法令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九、擔任導師。

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第十七條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九、擔任導師。

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主席：本案經第4會期第16次會議決議：「另定期處理。」現在進行處理。

請問院會，對國民黨黨團提出之「教師法第十七條條文」復議案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教師法第十七條條文重新進行二讀。

宣讀國民黨黨團提議之第十七條修正條文。

教師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草案（二讀）
第十七條　　教師除應遵守法令履行聘約外，並負有下列義務：

一、遵守聘約規定，維護校譽。

二、積極維護學生受教之權益。

三、依有關法令及學校安排之課程，實施適性教學活動。

四、輔導或管教學生，導引其適性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五、從事與教學有關之研究、進修。

六、嚴守職分，本於良知，發揚師道及專業精神。

七、依有關法令參與學校學術、行政工作及社會教育活動。
八、非依法律規定不得洩漏學生個人或其家庭資料。

九、擔任導師。

十、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應盡之義務。

前項第四款及第九款之辦法，由各校校務會議定之。

主席：第十七條照國民黨黨團所提修正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教師法第十七條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教師法第十七條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三案。

三、行政院函請審議「航業法增訂第六十條之一條文草案」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16日

發文字號：院臺交字第102007500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航業法」第60條之1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本（102）年12月12日本院第3376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航業法」第60條之1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含總說明）1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交通部

航業法第六十條之一修正草案總說明

航業法係於七十年六月三日公布施行，其後修正五次，最近一次修正係於一百零二年六月十九日公布。過去我國與巴拿馬、尼加拉瓜、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宏都拉斯、紐西蘭、新加坡等國家簽署自由貿易協定中涉海運服務業部分，均秉持一貫平等互惠之原則與前開國家洽談推動市場自由化之承諾，惟因各國國情不同，我國於我方最大利益之前提下所作之市場開放承諾亦隨之而異，考量我國刻正積極推動與東南亞、歐盟等國家洽簽自由貿易協定相關工作，並準備參與未來服務貿易協定（TiSA）、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RCEP）及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關係協議（TPP）等談判，為免後續發生協定簽署後修法不及或過於頻繁之情形，爰參考關稅法第一百條及所得稅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擬具「航業法」第六十條之一修正草案，增訂「中華民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之協定中，涉及本法規定事項，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之規定，俾利國內法規與國際協定接軌。

	航業法第六十條之一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十條之一　中華民國政府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之協定中，涉及本法規定事項，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一、本條新增。

二、因應我國與其他國家或地區簽訂自由貿易及海運合作等協定之需，參考關稅法第一百條及所得稅法第一百二十四條規定，增訂本條，以避免協定簽署後修法不及或過於頻繁之情形。


主席：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4會期第16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進行協商，並由國民黨黨團負責召集協商。」爰於本次會議提出討論。

本案已完成協商，請宣讀協商結論。

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結論

時　　間：103年1月3日（星期五）上午10時40分

地　　點：
協商議題：航業法增訂第六十條之一條文草案。

協商結論：本案照協商條文通過。

航業法第六十條之一修正草案

協商條文

第六十條之一　　中華民國政府與其他國家簽訂之協定，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協商主持人：王金平

協商代表：許忠信　　黃文玲　　柯建銘　　林鴻池　　王廷升　　高志鵬　　吳秉叡　　林德福

主席：請問院會，對以上朝野黨團協商結論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本案逐條討論時，逕依協商結論處理。

現在進行逐條討論。宣讀第六十條之一。

航業法增訂第六十條之一條文草案（二讀）
第六十條之一　　中華民國政府與其他國家簽訂之協定，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主席：第六十條之一照協商條文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增訂航業法第六十條之一條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航業法增訂第六十條之一條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現在進行討論事項第四案。

四、行政院函請審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案。

行政院函

受文者：立法院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26日

發文字號：院臺財字第1020078709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文

主旨：函送「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請查照審議。

說明：

一、本案經提102年12月26日本院第3378次會議決議：通過，函請立法院審議。

二、檢送「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含總說明）1份。

正本：立法院

副本：經濟部、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財政部原報院函副本均已分送附件，不另檢附）、財政部（無附件）

院　長　江　　宜　　樺

附件：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請參閱本院議事暨公報管理系統本期公報或本期公報光碟附錄檔）

主席：本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4會期第17次會議決定逕付二讀，並經黨團協議決定照行政院提案通過，本案依例逐章進行二讀。

宣讀第1章。

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二讀）
第1章　活動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1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2章。

第2章　肉及食用雜碎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2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3章

第3章　魚類、甲殼類、軟體類及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3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4章。

第4章　乳製品；禽蛋；天然蜜；未列名食用動物產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4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5章。

第5章　未列名動物產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5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6章。

第6章　活樹及其他植物；球莖、根及類似品；切花及裝飾用葉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6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7章。

第7章　食用蔬菜及部分根菜與塊莖菜類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7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8章。

第8章　食用果實及堅果；柑橘屬果實或甜瓜之外皮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8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9章。

第9章　咖啡、茶、馬黛茶及香料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9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10章。

第10章　穀類

（貨名及稅率或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10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11章。

第11章　製粉工業產品；麥芽；澱粉；菊糖；麵筋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11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12章。

第12章　油料種子及含油質果實；雜項穀粒、種子及果實；工業用或藥用植物；芻草及飼料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12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13章。

第13章　蟲漆；植物膠、樹脂、其他植物汁液及萃取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13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14章。

第14章　編結用植物性材料；未列名植物產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14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15章。

第15章　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物；調製食用油脂；動植物蠟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15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16章。

第16章　肉、魚或甲殼、軟體或其他水產無脊椎動物等之調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16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17章。

第17章　糖及糖果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17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18章。

第18章　可可及可可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18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19章。

第19章　穀類、粉、澱粉或奶之調製食品；糕餅類食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19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20章。

第20章　蔬菜、果實、堅果或植物其他部分之調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20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21章。

第21章　雜項調製食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21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22章。

第22章　飲料、酒類及醋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22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23章。

第23章　食品工業產製過程之殘渣及廢品；調製動物飼料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23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24章。

第24章　菸（包括菸葉及菸類）及菸葉代用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24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25章。

第25章　鹽；硫磺；泥土及石料；石膏料；石灰及水泥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25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26章。

第26章　礦石、熔渣及礦灰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26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27章。

第27章　礦物燃料、礦油及其蒸餾產品；含瀝青物質；礦蠟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27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28章。

第28章　無機化學品；貴金屬、稀土金屬、放射性元素及其同位素之有機及無機化合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28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29章。

第29章　有機化學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29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30章。

第30章　醫藥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30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31章。

第31章　肥料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31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32章。

第32章　鞣革或染色用萃取物；鞣酸及其衍生物；染料、顏料及其他著色料；漆類及凡立水；油灰及其他灰泥；墨類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32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33章。

第33章　精油及樹脂狀物質；香水、化妝品或盥洗用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33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34章。

第34章　肥皂，有機界面活性劑，洗滌劑，潤滑劑，人造蠟，配製蠟，擦光或除垢劑，蠟燭及類似品，塑型用軟膏，「牙科用蠟」以及石膏為基料之牙科用劑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34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35章。

第35章　蛋白狀物質；改質澱粉；膠；酵素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35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36章。

第36章　炸藥；煙火品；火柴；引火合金；可燃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36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37章。

第37章　感光或電影用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37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38章。

第38章　雜項化學產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38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39章。

第39章　塑膠及其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39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40章。

第40章　橡膠及其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40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41章。

第41章　生皮（毛皮除外）及皮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41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42章。

第42章　皮革製品；鞍具及輓具；旅行用物品、手提袋及類似容器；動物腸線（蠶腸線除外）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42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43章。

第43章　毛皮與人造毛皮及其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43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44章。

第44章　木及木製品；木炭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44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45章。

第45章　軟木及軟木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45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46章。

第46章　草及其他編結材料之編結品；編籃及柳條編結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46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47章。

第47章　木漿或其他纖維素材料之紙漿；回收（廢料及碎屑）紙或紙板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47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48章。

第48章　紙及紙板；紙漿、紙或紙板之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48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49章。

第49章　書籍，新聞報紙，圖書及其他印刷工業產品；手寫稿、打字稿及設計圖樣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49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50章。

第50章　絲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50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51章。

第51章　羊毛，動物粗細毛；馬毛紗及其梭織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51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52章。

第52章　棉花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52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53章。

第53章　其他植物紡織纖維；紙紗及紙紗梭織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53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54章。

第54章人造纖維絲；人造紡織材料之扁條及類似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54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55章。

第55章人造纖維棉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55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56章。

第56章　填充用材料、氈呢、不織布；特種紗；撚線、繩、索、纜及其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56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57章。

第57章　地毯及其他紡織材料覆地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57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58章。

第58章　特殊梭織物；簇絨織物；花邊織物；掛毯；裝飾織物；刺繡織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58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59章。

第59章　浸漬、塗佈、被覆或黏合之紡織物；工業用紡織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59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60章。

第60章　針織品或鉤針織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60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61章。

第61章　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61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62章。

第62章　非針織及非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62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63章。

第63章　其他製成紡織品；組合品；舊衣著及舊紡織品；破布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63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64章。

第64章　鞋靴、綁腿及類似品；此類物品之零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64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65章。

第65章　帽類及其零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65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66章。

第66章　雨傘、陽傘、手杖、座凳式手杖、鞭、馬鞭及其零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66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67章。

第67章　已整理之羽毛、羽絨及其製品，人造花，人髮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67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68章。

第68章　石料、膠泥、水泥、石棉、雲母或類似材料之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68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69章。

第69章　陶瓷產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69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70章。

第70章　玻璃及玻璃器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70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71章。

第71章　天然珍珠或養珠、寶石或次寶石、貴金屬、被覆貴金屬之金屬及其製品；仿首飾；鑄幣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71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72章。

第72章　鋼鐵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72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73章。

第73章　鋼鐵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73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74章。

第74章　銅及其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74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75章。

第75章　鎳及其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75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76章。

第76章　鋁及其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76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78章。

第78章　鉛及其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78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79章。

第79章　鋅及其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79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80章。

第80章　錫及其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80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81章。

第81章　其他卑金屬；瓷金；及其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81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82章。

第82章　卑金屬製工具、器具、利器、匙、叉及其零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82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83章。

第83章　雜項卑金屬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83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84章。

第84章　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84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85章。

第85章　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電視影像、聲音記錄機及重放機；以及上述各物之零件及附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85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86章。

第86章　鐵道或電車道機車、車輛及其零件；鐵道或電車道軌道固定設備及配件與零件；各種機械式（包括電動機械）交通信號設備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86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87章。

第87章　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87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88章。

第88章　航空器、太空船及其零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88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89章。

第89章　船舶及浮動構造體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89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90章。

第90章　光學、照相、電影、計量、檢查、精密、內科或外科儀器及器具，上述物品之零件及附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90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91章。

第91章　鐘、錶及其零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91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92章。

第92章　樂器；與其零件及附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92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93章。

第93章　武器與彈藥；及其零件與附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93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94章。

第94章　家具；寢具、褥、褥支持物，軟墊及類似充填家具；未列名之燈具及照明配件；照明標誌，照明名牌及類似品；組合式建築物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94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95章。

第95章　玩具、遊戲品與運動用品；及其零件與附件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95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96章。

第96章　雜項製品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96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宣讀第97章。

第97章　藝術品、珍藏品及古董

（稅則號別、貨名及稅率均見行政院提案）

主席：第97章照行政院提案通過。

本案已全部經過二讀，現在繼續進行三讀，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現在繼續進行三讀。宣讀。

修正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三讀）
─與經過二讀內容同，略─
主席：三讀條文已宣讀完畢，請問院會，對本案有無文字修正？（無）無文字修正意見。

本案決議：「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通過。」請問院會，有無異議？（無）無異議，通過。

進行討論事項第五案。

五、(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含財政委員會、司法及法制委員會審查報告暨內政委員會、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信託基金審查報告部分；其餘各委員會尚未審查完竣未及列入）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有關交通委員會營業及非營業預算部分；內政、外交及國防委員會之非營業預算部分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乙節，業經提出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有關經濟、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暨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之非營業部分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乙節，業經提出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2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預算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審查總報告」討論案。（以上三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4會期第16次會議併案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主席：本案因尚待協商，作以下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
進行討論事項第六案。

六、(一)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審查行政院函請審議「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案。（含外交及國防委員會、財政委員會審查報告；其餘各委員會審查報告未及列入）

(二)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有關103年度總預算案部分，其中內政、經濟、教育及文化、交通、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等委員會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乙節，交通委員會業經提出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三)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有關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其中內政等委員會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乙節，經濟委員會業經提出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討論案。（以上三案經提本院第8屆第4會期第16次會議併案討論決議：協商後再行處理。爰於本次會議繼續討論。）

(四)本院財政委員會報告有關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其中內政等委員會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乙節，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業經提出審查報告，請併「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討論案。
主席：今天審議教育及文化委員會補送列入審查總報告部分，現在宣讀財政委員會彙整報告。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函

受文者：本院議事處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2年12月31日

發文字號：台立財字第1022101723號

速別：最速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普通

附件：如說明四

主旨：院會交付「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含附屬單位預算及綜計表─營業及非營業部分）依分配表及日程分送各委員會審查」案暨院會交付司法院及所屬等九個機關103年度單位預算及附屬單位預算勘誤表併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處理等案，有關總預算案部分，其中內政等委員會未及列入審查總報告乙節，教育及文化委員會業經審查完竣並提出審查報告，經本會整理，請提報院會併「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案討論，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教育及文化委員會102年12月30日台立教字第1022300835號函及102年12月2日第8屆第4會期本會第11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辦理。

二、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結果決議須交由黨團協商，院會討論本案時，由該委員會召集委員出席說明。

三、內政、司法及法制、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等委員會尚未審查完竣部分，本會將俟各該委員會審查報告送達本會後，再整理另行提報院會併案討論；有關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審查總報告總說明須配合修正部分，本會屆時亦再併同配合修正提報院會。

四、檢送中華民國103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教育及文化委員會審查結果乙份。

正本：本院議事處

副本：本院教育及文化委員會（不含附件）




